惠州市惠城区龙丰街道办事处进入资源交易中心物业招租条件说明
第一条、挂牌出租物业情况：

1、标一位于惠州市南坛路26号地下东座3号商铺面积21平方米，仍有租户在经营使用。
2、标二位于惠州市南坛路26号地下东座4号商铺面积41平方米，仍有租户在经营使用。
3、标三位于惠州市下角寿山路路口底层之一商场面积30平方米，仍有租户在经营使用，该资产出租竞拍成交后最早交付使用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第二条、所出租物业以现状竞价招租，竞标方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具有合同履行能力和相应资金保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第三条、所出租物业租赁期为：租赁期限为3年，无免租期。
第四条：为避免出现恶性竞价，竞价前需按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城分中心规定缴纳竞价保证金。
第五条：本物业此次公开招租，起标价格以评估报告所出具参考价为准，竞标价格不设上限，价高者得。

第六条：竞得方在租用期内，未经出租方同意不得转租、转借。

第七条：竞标方可进场竞标一个或多个标的，但必须完备每项竞标的手续。

第八条：该物业已委托惠州市龙丰办事处经济合作总社管理，竞标人竞得使用权后与惠州市龙丰办事处经济合作总社签订租赁合同并向其缴交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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